
頁㆒

聯合新聞稿聯合新聞稿聯合新聞稿聯合新聞稿

香港泥頭車司機協會香港泥頭車司機協會香港泥頭車司機協會香港泥頭車司機協會、港九及新界夾斗車商會、港九及新界夾斗車商會、港九及新界夾斗車商會、港九及新界夾斗車商會、、、、

香港廢物處理業協會香港廢物處理業協會香港廢物處理業協會香港廢物處理業協會((((港九新界廢物收集車主聯會有限公司港九新界廢物收集車主聯會有限公司港九新界廢物收集車主聯會有限公司港九新界廢物收集車主聯會有限公司))))

反對政府將廢物產生者的責任推到運輸業界和司機身㆖反對政府將廢物產生者的責任推到運輸業界和司機身㆖反對政府將廢物產生者的責任推到運輸業界和司機身㆖反對政府將廢物產生者的責任推到運輸業界和司機身㆖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㆔會自九五年與規劃環境㆞政局訂立關於堆填區收費計劃協議以來，經過多

年來的商討，至今仍未就該計劃達成共識，制定各方均可接受之收費方案。㆔會

了解過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之 6 號及 7 號文件內容，始發覺局方與㆔會之間存

在不少誤解，故藉此機會發表㆔會立場書，以正視聽。

立場立場立場立場

㆔會基本㆖支持政府以污染者自付原則徵收堆填區費用，但堅決反對向廢物

運輸商以任何形式收取，因此舉可造成大企業壟斷市場的局面，握殺大部份使用

堆填區之小型運輸商因要面對資金週轉、壞賬風險而面臨結業的危機。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經過㆔會日前共同商討，在衡量各會在市場㆖實際運作模式及特性後，達成

各方均可接受之堆填區收費計劃建議。㆒般廢物運輸商的客源大致可分為樓宇項

目及基建發展商(如㆞產商、建築商即大判、樓宇拆建商)之泥頭及建築廢料 ; 管

業代表(工商業住宅大廈、學校及私㆟屋苑)之工商家居廢料，全均屬直接污染者

(即廢物產生者)。

㆔會建議政府可直接向各廢物產生者或其代表以「運載紀錄票」或「運載紀

錄月票」(廢物產生量按次紀錄在票㆖)月結掛賬形式收費。於實際運作㆖，樓宇

項目及基建發展商可通過廢物運輸商，按次將「運載紀錄票」呈交堆填區環保署，

署方只需根據「運載紀錄票」總額向廢物產生者月結收費便可。至於已建成之建

築物，管業代表可通過與廢物運輸商預先協議釐訂之每月廢物產生量，給予「運

載紀錄月票」，環保署可向此類固定廢物產生者收取固定月費。相信這可解決七

成廢物產生量的堆填區收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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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㆓

至於其餘㆔成的廢物產生量，多屬零散廢物產生者，其廢物(包括裝修工

程的拆建廢物、大量棄置傢俬雜物及報廢工具器材)均源於建築物內。他們所需

要支付的堆填費，可由管業代表與裝修或拆建承辦商商討廢物產生量，給予廢物

運輸商個別「運載紀錄票」，通過廢物運輸商按次將「運載紀錄票」呈交堆填區

環保署，署方只需根據「運載紀錄票」小計向管業代表聯同固定月費合併月結收

費便可。管業代表可在此類零散廢物產生者其慣常設立之裝修按金內扣除

使用「運載紀錄票」或「運載紀錄月票」，無論廢物運輸商、廢物產生者，

抑或政府，均可達致㆔羸的局面。第㆒，廢物運輸商可以避免介入其㆗，消除業

界最關注的壞賬風險。再者，廢物產生者亦省卻不少手續㆖的不便及相應之行政

及運作費用。最後，政府亦可在收取全數的堆填費的同時，同樣減輕行政及運作

費用。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㆔會認為自九五年以來，政府制定堆填區收費計劃均集㆗在運輸商處 眼，

忽略了「污染者自付」之原則，是本末倒置的做法。㆔會㆒直本 合作精神，向

局方提供有關廢物運輸業的市場運作及機制的資料作參考，並作出多項建議，至

今仍未能令政府思維回復以「污染者自付」原則之正常軌道，導致收費計劃不能

落實，實難向全港市民交待。

監於立法會將於 6 月 24 日召開會議討論堆填區收費計劃建議，㆔會藉此機

會向眾立法會議員、各個曾咨詢過的團體及全港市民交待多年來商討結果及㆔會

之建議，誠希各尊貴立法局議員深入了解，以制定㆒個可平衡各方利益的堆填區

收費計劃。

各位立法局議員、全港市民，堆填區收費計劃商討經年，各方實在責無旁態，

但處於這經濟不景氣、失業率高企㆘，是否最適當時候推出此堆填區收費計劃，

歷史自有公論，排污費就是㆒個最佳例子。

發起團體發起團體發起團體發起團體 聯絡㆟聯絡㆟聯絡㆟聯絡㆟ 職務職務職務職務

香港泥頭車司機協會 何洪輝 會務主任

港九及新界夾斗車商會 陳漢超 理事

香港廢物處理業協會 黃創成 主席

(港九新界廢物收集車主聯會有限公司)


